
附件 B 

 

古物古蹟辦事處  

就屯門第 39 區顯發里擬議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提出的意見  

 
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已審議屯門第 39 區顯發里擬議公營房屋發

展項目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所載的研究結果，現提出意見如下：  

 
(a)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顯發里陶窰 (陶窰 )在二零一四年獲古

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三級歷史建築，將被原址保存，擬議

工程會採取適當措施和進行遠距離分隔，不會對陶窰造

成實質損壞。由於實施所有保護、監察和緩解措施後，

有關工程不會對陶窰造成不良影響，因此從文物保育角

度而言，這項建議可以接受；  

 

(b) 鄰近陶窰的房屋發展用地將設計成綠化平台，以用作綠

化緩衝區，減少對陶窰的視覺影響；  

 

(c)  現時前往陶窰的通道及整體環境不會因擬議的發展項目

而受影響；以及  

 

(d) 工程開展前將為陶窰進行攝影記錄和狀況測量，並在施

工階段採取監察措施。香港房屋委員會將向古蹟辦提交

相關結果，以供備存。  

 

 

 

古物古蹟辦事處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檔號：AMO 82-1/14 

 


